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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科索沃（Kosovo）原屬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內兩個自治省1之一，1980年

南斯拉夫總統狄托（Josip Broz Tito）去世，隨後，南國領導中心鬆動，聯邦體制開始動

搖。1989年甫就任塞爾維亞共和國總統的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由於他揭

櫫大塞爾維亞主義，乃引起聯邦體制成員疑懼，面臨分裂危機。當時米洛塞維奇大權在

握，毫不在意狄托精心設計的1974年新憲法，對聯邦權力結構，由境內各族群共同分享

的安排，反其道而行，自行修改塞爾維亞共和國憲法，而取消科索沃自治省地位，遂引

發科索沃動亂的導火線。 

  科索沃境內阿爾巴尼亞族（以下簡稱阿族）眼見原本享有與聯邦共和國同等地位的

自治省，於1990年7月，塞爾維亞共和國議會正式宣布解散要求分裂的科索沃議會，改成

行政區，而引起阿族不滿2。1991年3月，科索沃阿族自行發表「獨立宣言」，宣布建立

科索沃共和國3。從此，科索沃開啟了獨立運動的鬥爭將近二十年。 

  綜觀科索沃的獨立運動過程，不由得令人感受到，一來「人權高於主權」的基本價

值居然在這個貧窮落後的地區獲得實踐，進而挽救科索沃獨立生機；二來國際法院審理

科索沃獨立是否合法的諮詢意見，形同助科索沃一臂之力，國際正義得以伸張，排除其

邁向獨立大道的障礙。本文擬集中在上述這兩個頗令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來申論國際

正義形塑下科索沃獨立模式的內涵，並提出若干觀察與國人分享。 

貳貳貳貳、、、、科索沃獨立背景科索沃獨立背景科索沃獨立背景科索沃獨立背景    

  歐洲又出現一個嶄新而獨立的國家，就是二十世紀九○年代初南斯拉夫解體以來備

受國際社會同情的科索沃。這個位處巴爾幹的蕞薾小國，東、北面與塞爾維亞接壤，南

臨馬其頓，西南面與阿爾巴尼亞毗鄰，西北為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又稱黑山），面

積一萬零八百八十七平方公里，人口約兩百萬，其中阿爾巴尼亞族約佔88％、塞爾維亞

族7％、黒山族1.9％、羅姆人（俗稱吉普賽）1.7％、土耳其裔1％和少數的哥拉尼人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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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族群。科索沃國旗係參考了歐洲聯盟旗幟而設計，使用藍底、黃色、五角星。黃色的

圖案是科索沃的國土形狀，六顆白色五角星代表國內的六個民族。顯然，普里斯蒂納

（Pristina）當局刻意安排，希望有朝一日科索沃融入歐洲，成為歐盟的一員。 

  巴爾幹半島長久以來，由於民族主義高漲，導致南斯拉夫解體，原本僅有自治省地

位的科索沃，也想步其他加盟共和國後塵，走向獨立4。1991～99年間，阿塞兩族衝突愈

演愈烈，乃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最終迫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武力干預，才

緩和緊張，而提供科索沃走向獨立的客觀環境。出乎意料，原南斯拉夫六個共和國兩個

自治省之中，科索沃居然成為第七個獨立的共和國。 

  科索沃之所以成功實現獨立的願望，具體而言，科索沃的獨立有其主客觀因素。就

主觀因素來看，其一，科索沃境內阿族佔絕對優勢，有堅定的獨立意志；其二，曾遭塞

族長期壓迫，建設落後，凝聚強烈憂患意識；其三，周邊鄰國阿族助長聲勢，同仇敵

愾；其四，因地緣政治關係，使科索沃在巴爾幹的戰略地位愈顯重要。再就客觀因素來

看，其一，南斯拉夫的解體，各共和國紛紛獨立，而提供科索沃獨立的良機；其二，九

○年代遭塞族武力清洗，人權受蹂躪，獲得國際社會同情；其三，境內維和部隊一萬六

千餘人，聯合國託管保護；其四，獲得美國歐盟鼎力支持，更幫助科索沃實現其國家獨

立的目標。 

參參參參、、、、人權高於主權國際社會伸張正義人權高於主權國際社會伸張正義人權高於主權國際社會伸張正義人權高於主權國際社會伸張正義    

  科索沃邁向獨立之路，並非一帆風順，實際上也付出相當高昂的代價。謹就下列三

方面的發展可窺見一斑。 

  首先，就科索沃問題國際化來看，一方面阿族為使科索沃的獨立更具有正當性和合

法性，1991年9月舉行獨立公投，據普里斯蒂納所公布的資料，該項公投投票率高達87

％，其中99％贊成科索沃獨立，贏得壓倒性支持，藉此來升高要求獨立的聲勢5；另一方

面利用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武裝鎮壓的行徑，所造成的難民潮向國際社會求援，致

使科索沃問題國際化。根據媒體披露和大批難民的證實，塞族軍警幾近對阿族進行種族

清洗，如同波黒內戰翻版；在國際輿論和政界領袖的呼籲下，如波蘭民主化後第一任總

理馬佐維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當時銜命擔任聯合國協調波黑衝突高級代表，

以及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均異口同聲，沿引聯合國通過的《經濟、社會與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2、3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兩項國際人權法典

的精神，主張「人權高於主權6」，才導致1999年3月24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決定發動空

襲，以戰逼和，在長達七十八天的轟炸下，迫使塞軍同意從科索沃撤出軍隊，始結束一

場血腥的種族滅絕行動7。為「人權高於主權」的軍事干預創下先例。 

  其次，就國際社會介入調停來看，在科索沃問題國際化的情況下，國際社會也得從

長計議，為科索沃前途找出解決之道。因此聯合國成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



   國際法院認定科索沃獨立合法的解讀與啟示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51期／2010.09.30 42  

（UNMIK）託管至2008年。從此，科索沃可說是實際上的獨立自治，若貝爾格萊德

（Belgrade）當局重新接管，可能使衝突復燃。另外，大國紛紛插手巴爾幹半島，科索沃

已成為俄羅斯與美歐相互較勁的焦點，在民族矛盾與大國利益相交織的情況下，雖然聯

合國曾先後委託挪威和芬蘭評估情勢，或研擬科索沃獨立方案，仍然很難達致衝突雙方

的妥協，因此科索沃的獨立之路一波三折而延後多年。國際社會為了解決科索沃問題，

自2005年起啟動談判機制，期望塞爾維亞和科索沃雙方和平解決分歧。芬蘭前總統阿赫

蒂薩里（Martti Oiva Kalevi Ahtisaari）銜命，居中斡旋，提出所謂阿赫蒂薩里計畫8，卻

仍難奏功。 

  再其次，就阿赫蒂薩里計畫來看，在2007年的3月對科索沃的獨立運動有了一項重大

發展，即聯合國特使阿赫蒂薩里提出科索沃最終政治地位草案，建議應該讓科索沃在國

際社群的監督之下獨立。阿赫蒂薩里草案中顧及科索沃多數人民的獨立意志，與科索沃

北部少數塞爾維亞族群的權益，並且為了嚴防科索沃獨立之後可能進而與阿爾巴尼亞合

併，使得巴爾幹的區域穩定受到破壞，這個方案在第1條的主要原則說明上，加入了科索

沃不得與其他國家合併或結盟9。顯然地，阿赫蒂薩里以保障人權為出發，並以維護地區

的和平與穩定為優先，權衡利弊，在他所研擬的計畫草案，還是提出讓科索沃獨立的建

議。 

肆肆肆肆、、、、國際法院國際法院國際法院國際法院對對對對「「「「獨立獨立獨立獨立」」」」的判例的判例的判例的判例    

  按國際法和慣例而言，獨立主要有三種方式：第一，依照國際法，在聯合國安理會

決議的基礎上合法獨立；第二，透過關係各方協商，獨立後再謀求國際社會承認；第

三，事實獨立，即使聯合國安理會不承認，但獨立一方獲得國際上大多數國家承認獨

立，同時也是科索沃採行的方式。科索沃獨立事件移交國際法院提供諮詢意見，這是史

上首次片面自原來國土中分離的案例。過去依照民族自決原則而獨立成功的新國家，都

屬殖民地位性質，而科索沃的獨立經歷兩次公開宣布獨立。 

  為了維繫科索沃的和平與穩定，1999年6月10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1244號決議，根

據這一決議，科索沃由聯合國特派團管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領導的國際維和部隊提供

安全保障，同時確認科索沃係塞爾維亞領土的一部分，貝爾格萊德當局為阻止國際社會

對科索沃的承認，乃於2008年10月向聯合國大會提案，要求送交國際法院仲裁，經聯合

國大會七十七票支持，六票反對，七十四票棄權的微弱多數通過，移交國際法院審理

10。 

  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65條的規定，法院對於任何法律問題如經任何團體由聯合

國憲章授權而請求，或依照聯合國憲章而請求時，得發表諮詢意見。第67條還指出，法

院應將其諮詢意見當庭公開宣告，並先期通知秘書長、聯合國會員國，及有直接關係之

其他國家與國際團體之代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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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法院慎重其事，特邀約二十九國包括美、俄、德、塞、科等國際法專家參與程

序聽證，集思廣益，原訂4月進行裁定，僅作模糊處理12。可是國際法院十四名法官，依

法論法，以四票反對，十票贊成，宣判科索沃的獨立是合法，認為國際法中「並無禁止

宣布獨立」的規定也不牴觸1244號的決議，創下國際法院裁定獨立國家地位的判例13。 

  此次國際法院對科索沃獨立合法性的宣判，雖不具法律約束力，但卻顯示高度的象

徵意義，不但為科索沃提升其在國際社會的地位鋪平道路，而且也可能啟發其他地區的

獨立運動組織拿來當樣板。看來，塞爾維亞阻止科索沃獨立訴求適得其反，貝爾格萊德

求助國際法院落空，反而成就科索沃贏得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總之，科索沃獨立之

路已成定局，其已獲美國、歐盟二十二個會員國聲援，進一步敲開聯合國大門指日可

待。 

伍伍伍伍、、、、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至於台灣的因應之道，當科索沃宣布獨立和國際法院裁定的消息傳至台灣，難免一

來引起國人欽羨，自嘆不如；二來多少帶來鼓舞作用，引發國人反思，為何科索沃能，

台灣不能？其實，台灣與科索沃相較各有優劣之處。總歸一句話，台灣的內在環境如政

治、經濟、社會、安全等領域獨立自主性高，遠遠優於連經濟都無法獨立的科索沃，只

是台灣有一個惡鄰中國處處找麻煩，企圖封殺我們的國際活動空間，使得台灣的外在環

境遠不如科索沃。 

  在科索沃隆重宣布獨立的次日，隨即阿富汗、台灣和馬來西亞等三個亞洲國家率先

承認科索沃的獨立。到底國際法院對科索沃獨立案件裁定為合法，能給台灣帶來何種啟

示？有下列幾點頗具意義：第一，「獨立」屬人權範疇，聯合國憲章和第二項國際人權

公約明文規定，人民有自決的權利，宣布獨立無罪，而且合法；第二，國際法中沒有禁

止宣布獨立的規定，因此他國無權干涉某一國獨立的要求；第三，聯合國1244號決議，

雖承認科索沃係塞爾維亞領土的一部分。但觀之斯洛文尼亞、克羅埃西亞、馬其頓、黑

山等，都曾是前南斯拉夫領土的一部分，後來均宣告獨立，故科索沃的獨立並不牴觸

1244號決議。可見聯合國大會1971年所通過的「2758號決議案」並非不可改變。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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